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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
ICS(A)2015-11 
 

《 2015 年截取通訊及監察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  
（ “條例草案 ”）  

 
就香港律師會於 2015 年 10 月 28 日  

所提交的意見書（ “意見書 ”）  
作出回應  

 
 

 本文件就意見書作出回應，載述規管指明的執法機關

進行截取通訊及秘密監察行動的機制所提供的保障享有法律

專業保密權的資料的措施。  
 
現行保障  

 
2 .  《基本法》第三十五條保障香港居民獲得秘密法律諮

詢的權利。法律專業保密權旨在保障當事人與律師之間的通訊

不被披露，以免對當事人造成損害。執法機關為防止或偵測嚴

重 罪 行 或 保 障 公 共 安 全 進 行 獲 授 權 的 截 取 或 秘 密 監 察 行 動

時，可能會在無意間取得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的資料。儘管《截

取通訊及監察條例》（ “《條例》”）（第 589 章）沒有禁止取得

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的資料，亦無規定取得該等資料時行動須

予終止，但《條例》本身和根據《條例》第 63 條所發出的《實

務守則》，已訂立嚴謹的措施，以保障法律專業保密權，從而

確保任何（由執法機關藉獲授權的秘密行動而無意間取得的）

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的資料，不會轉交至執法機關的調查人

員，也不會用於調查工作或任何法律程序。相關保障包括：  
 

(a)  《條例》第 62 條清楚訂明，儘管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

的資料是依據訂明授權被取得，該等資料繼續享有保

密權；  
 

(b)  《條例》第 59(1)條規定，受保護成果的披露範圍必須

被限制於對訂明授權的有關目的屬必要的最小限度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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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《條例》第 59(1)(c)條與第 59(2)條一併理解，規定包

含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的資料的任何電訊截取成果，

必須於合理地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被銷毀，而包含該

等資料的任何監察成果，則須在自保留該等成果對在

任何法院進行的待決民事或刑事法律程序，或對相當

可能會在任何法院提起的民事或刑事法律程序不再屬

必要時起計的一年期間屆滿之前被銷毀；  
 

(d)  《條例》附表 3 規定，執法機關須以誓章／書面陳述

支持截取或秘密監察的訂明授權申請，說明在行動中

取得可能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的資料的可能性，供有

關當局在審議申請時考慮；  
 

(e)  有關當局就訂明授權施加的其中一項標準條件，是在

訂明授權有效期間，如情況出現關鍵性變化，包括無

意間取得可能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的資料，執法機關

必須提交報告；  
 

( f )  為盡量減低在截取或秘密監察行動中無意間取得可能

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的資料的風險，《條例》第 31(1)  條
禁止就某律師的辦公室、住所或其他有關處所使用的

電訊服務（或知悉是由律師為向當事人提供法律意見

而使用的電訊服務），進行電訊截取，或就於某律師的

辦 公 室 、 住 所 或 其 他 有 關 處 所 作 出 的 口 頭 或 書 面 通

訊，進行秘密監察，惟第 31(2)條訂明的特殊情況除外； 
 

(g)  第 58 條規定，負責有關截取或秘密監察的人員知悉該

截取或秘密監察的目標人物已被逮捕，該人員須在他

得悉該項逮捕後，於合理地切實可行範圍內，盡快安

排向有關當局，提供一份報告。該報告須評估該項逮

捕對以下事直的影響：繼續進行該截取或秘密監察因

而 取 得 任 何 可 能 享 有 法 律 專 業 保 密 權 的 資 料 的 可 能

性。如有關當局認為第 3 條所指的訂明授權持續有效

的先決條件未獲符合，則該當局會撤銷該訂明授權；  
 

(h)  《實務守則》第 121 段規定，專責小組不得屬於調查

隊伍，須篩選出受法律專業保密權保障的資料，並且

不將該等資料轉交調查人員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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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《實務守則》第 121 段亦規定，執法機關須就相當可

能涉及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的資料的截取或秘密監察

行動，以及無意間取得該等資料的其他個案，通知截

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（ “專員 ”）；以及  
 

( j )  專員可覆檢專責小組交予調查人員的資料，以查核當

中不包含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而應剔除的資料。  
 

3 .  《條例》第 2(3)條亦訂明，凡任何秘密監察本屬第 2 類
監察，但有相當可能藉進行該監察而取得可能享有法律專業保

密權的任何資料，則該監察即視為第 1 類監察。《實務守則》

第 29 段更規定，執法機關如在這些情況下向小組法官申請發

出第 1 類監察的訂明授權，則須在申請書上清楚說明，執法機

關尋求進行的秘密監察，根據《條例》第 2(3)條視為第 1 類監

察，並在支持申請的文件內，解釋為何進行擬議的秘密監察相

當可能取得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的資料。  
條例草案提出的進一步保障  
 
4 .  專員依據《條例》擔當重要的監督角色。歷任專員在

各份周年報告中，均匯報小組法官一直十分謹慎處理可能涉及

執法機關取得或者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的資料的個案。如經評

估後認為有此可能性，而小組法官獲悉該可能性後仍批予授權

或容許授權繼續有效，則會施加附加條件。這些附加條件規

定，當取得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的資料的可能性有所提高，或

情況出現關鍵性變化，執法機關須再向小組法官報告，以便小

組法官因應最新情況重新考慮。歷任及現任專員均認為，這些

附加條件既嚴格亦有效地保障個人尋求秘密法律諮詢的重要

權利。這些附加條件將會藉條例草案擬議新增的第 58A 條成

為法規。  
 
5 .  此外，為利便專員執行其職能，條例草案亦尋求修訂

《條例》第 53(1)(a)條，使專員具有明確的權力，可為執行其

任何職能而要求任何公職人員或任何其他人向專員提供所管

有的 “任何受保護成果 ”（包括包含任何享有或可能享有法律專

業保密權的資料的任何受保護成果）。這項明確權力，可進一

步利便專員執行有關職能，即監督執法機關及其人員遵守《條



- 4 - 
 
例》和《實務守則》各項規定的情況，包括保障享有法律專業

保密權的資料的規定。  
 

結論  

 
6 .  一如上文所述，《條例》和《實務守則》已就享有法律

專業保密權的資料，訂立全面的保障，而這些保障會藉條例草

案得以進一步加強。執法機關將繼續以負責任的方式行事，並

恪守《條例》條文及《實務守則》的規定。  
 
 
 
保安局  
2015年11月  




